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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文明办〔2013〕20号
 关于在全省组织开展“传承文明 共筑梦想”
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
 
各市、有关企业党委宣传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宣传部，省国资委党委宣传与群众工作部，各市文明办，各市语委、教育局，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大战略任务，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全民读书活动，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语委、省教育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传承文明共筑梦想”经典诵读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以“传承文明共筑梦想”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活动，使他们深切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豪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进一步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在凝心聚力中激发追梦圆梦的正能量，为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二、活动主题
传承文明，共筑梦想。
三、参与范围
1.全省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由各级文明办负责组织开展；
2.全省各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小学校，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开展。
四、内容形式
诵读内容以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华经典古诗文以及现当代经典名篇为主，要求健康向上、催人进取，传承中华美德、促进社会文明。形式分为普通话经典诵读和古诗文吟诵，可采用单独、综合、多重组合、复咏等表现手法。可适当配合舞蹈、表演、演奏、书画、特技等辅助手段烘托氛围。
五、活动安排
活动从2013年10月开始到12月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1.部署动员：10月上旬，主办单位联合下发文件，作出部署，并在大众网、齐鲁网、山东文明网、山东语言文字网公布活动详情及进程。
2.实施推进：从10月开始，各地各单位要组织干部群众和师生广泛开展普及性诵读活动；可以利用重阳节等重要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诵读活动。各市各单位要按照不同组别进行活动。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为文明办系统组别。教育系统分为教工、大中专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集体组和教工、学生个人组6个组别。集体组人数为20人及以上，个人组可为1-4人。
3.成果展示：11月上旬，各市、大企业、省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省教育系统在所属范围内组织选拔赛，推荐优秀诵读节目。11月下旬，主办单位对上报节目进行汇总，评选出优秀节目。12月，将举办全省“传承文明共筑梦想”经典诵读优秀节目展演活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本次活动优秀节目评选分为诵读类和吟诵类：1.诵读类：一等奖20个，二等奖30个，三等奖40个，优秀奖若干；2.吟诵类：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6个，优秀奖若干。另设优秀组织奖若干。
除评选的优秀节目外，教育系统单独设置评选项目, 由省语委、省教育厅进行通报表彰。诵读类6个组别，每组一等奖3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10个，优秀奖若干；吟诵类不分组别，一等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15个，优秀奖若干。另设优秀组织奖若干。
六、节目报送
1.需报材料：各相关单位请于11月15日前，将参加省级评选的节目视频（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5分钟，WMV或AVI格式）刻盘连同《山东省“传承文明共筑梦想”经典诵读活动省级评选节目汇总表》（附件1）、《山东省“传承文明 共筑梦想”经典诵读活动省级评选节目报名表》（附件2）一并报送。以上两表的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报送视为放弃。
2.报送地址：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的节目由各市文明办汇总后报送至省文明办；全省中、小学校的节目由各市教育局（语委）汇总后报送至省语委办，全省大中专院校的节目直接报送至省语委办。
省文明办联系地址：济南市纬一路482号，联系电话：0531—82033920，电子邮箱：82033920＠163.com，联系人：杨咏雪；省语委办联系地址：济南市青年东路1号南楼1066房间，联系电话：0531—81758335，电子邮箱：sdsywb＠126.com，联系人：赵光。
3.报送数量：诵读优秀节目各市推荐3-5个，有关企业、省直机关、省管企业文明办各推荐2-4个，各市教育局推荐4-6个，各高校推荐1-2个。吟诵优秀节目各市、有关企业、省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文明办，各市教育局，各高校各推荐1-2个。
七、活动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认真制定方案，精心组织实施。优秀节目评选工作由省文明办牵头，评审人员由主办单位相关处室负责人组成。各市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落实责任，确保活动扎实开展。
2.以点带面，广泛发动。要充分发挥各级文明单位、村镇、社区以及各经典诵读活动试点单位、各往届诵读活动获奖单位的带头作用，以点带面，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和师生积极参与，推动诵读活动向纵深发展。要坚持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发挥我省历史文化悠久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阔、近现代文化蓬勃发展的优势，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全社会的诵读热情，推动经典诵读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3.强化宣传，营造氛围。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做好全省“传承文明共筑梦想”诵经诵读活动的宣传报道。报纸、广播、电视等省内主要新闻媒体和网站要将活动作为今年公益宣传的重要内容，纳入报道计划和公益广告宣传，及时跟踪报道活动进展情况，及时展播优秀节目，通过刊发消息、图片和制作专栏、专题、网页等多种形式，努力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面，为整个活动圆满开展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1.山东省“传承文明 共筑梦想”经典诵读活动省级评选节目汇总表
2.山东省“传承文明共筑梦想”经典诵读活动省级评选节目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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